被告秦宗玉辩称：原被告夫妻感情尚未破裂，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。
经本院审理认定的事实如下：1984年6月，原告杨兴双与被告秦宗玉相识恋爱，1987年1月15日在原丰都县保合乡人民政府登记结婚，1988年生育女杨洋。结婚初期原被告双方夫妻感情较好，后双方因琐事发生纠纷，夫妻感情受到影响，2016年1月13日，原告杨兴双起诉至本院，请求判令双方离婚，本院于同年3月11日，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。后双方仍然感情不和，2017年4月1日，原告杨兴双再次起诉至本院，请求法院判令原被告离婚。

